南郑区高家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已由汉水发〔2023〕127号文件初步设计，南水发〔2023〕189号文件批准建设，建设资金已落实。本项目招标人为汉中市南郑区水库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招标代理机构为嘉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标段划分：本项目分为1标段。 
2.2招标范围：本项目位于南郑区法镇凉水井村。主要建设内容为：大坝砌护培厚、溢洪道修复、放水建筑物加固及其他工程等。（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施工标段：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三级)及以上资质、经年检合格的有效营业执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具有类似工程施工经验和业绩；项目经理须具有水利水电二级(含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水建安B证),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3.2投标人凡未在陕西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建立信用档案、列入建设工程领域黑名单的均不得参与本次的招标活动。 
3.3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8月28日至9月1日8:00～12：00，14:00～18：00（北京时间，下同）（不含节假日），在嘉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汉中市前进西路与兴元路十字艾慕酒店702）报名购买招标文件，报名时须携带介绍信、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所在地人社部门出具《无拖欠农民工资证明》、类似工程项目业绩（中标通知书和合同及工程验收鉴定书）、建造师身份证、注册证、建安B证、社保证明原件并提供上述资料清晰复印件一套，购买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含图纸）每套售价1000元，逾期不售，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南郑区政府信息网》、《陕西招标与采购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汉中市南郑区水库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蒋先生 
电话：13992612317  
招标代理机构：嘉翔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0916-2533998
2023年8月24日
